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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北市政府教育局 函
地址：220242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1段161

號21樓

承辦人：李婉慈

電話：(02)29603456 分機2612

傳真：(02)29681971

電子信箱：AP8260@ntpc.gov.tw

受文者：新北市立丹鳳高級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1年5月10日

發文字號：新北教工環字第1110875064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主旨、說明八（請至附件下載區(https://doc2-attach.ntpc.gov.tw

/ntpc_sodatt/) 下載檔案，共有2個附件，驗證碼：000BSUPCU）

主旨：檢送本局辦理110學年度「食農樂活巧營造」優良推動案

例徵選實施計畫1份，請各校踴躍投件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新北市110學年度「食農樂活巧營造」食農教育推廣補

助實施計畫辦理。

二、辦理單位：

(一)主辦單位：新北市政府教育局。

(二)承辦單位：新北市新莊區新泰國民小學。

三、參加對象：

(一)本市獲新北市110學年度「食農樂活巧營造」食農教育推

廣補助之學校務必參加。

(二)本市高中職以下學校推動可食地景具有優良案例者，皆

可參加。

四、評選期程：

(一)請於111年6月2日（星期四）前，繳交食農樂活巧營造推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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動成果，說明如下：

１、電子檔上傳至雲端硬碟，網址：https://drive.

google.com/drive/u/1/folders

/1sDUYB1YB4Hm8RFGx6aPF4bQxMd9ji9bZ。

２、紙本寄送，以郵戳為憑，書面一式3份逕寄「新北市新

莊區新泰國小教務處蔡靜惠主任收」。地址：（242）

新北市新莊區公園一路91號（郵戳為憑），電話

（02）29971005，分機223，逾期不予受理，資料受理

後不得更換。

３、補助學校未繳交成果學校，次年申請計畫則不予補

助。

(二)公告審查結果：110年6月17日(星期五)後公告於新北市

永續環教中心網站(https://www.sdec.ntpc.edu.tw)。

(三)送件資料：書面審查資料一式3份、電子檔案1份，請自

留資料恕不退件。

五、評選方式：以書面審查為主，由本局成立評選小組，聘請

相關學者專家等3位評選委員，依評選指標進行書面審

查。

六、成果發表會暨教師增能工作坊：

(一)時間：111年7月5日 (星期二)上午8時30分至下午4時。

(二)地點：淡水區新市國小(新北市淡水區中山北路二段200

號)。

七、參與人員：

(一)本市獲110學年度「食農樂活巧營造」補助之學校務必派

員參加，出席情形列入申請本計畫補助參考。
7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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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本市高中職以下學校推動可食地景具有優良案例者，皆

可參加。

(三)預計錄取至多60人，請於111年6月17日(星期五)起逕至

校務行政系統報名。

(四)公差假：參與人員(含承辦學校工作人員)於活動當天核

予公(差)假登記，課務排代。

八、檢附110學年度「食農樂活巧營造」獲補助學校名單1份供

參。

正本：新北市政府各公立高中職暨國中小(除 新北市立南勢國民中學、新北市淡水區淡

海國民小學、新北市林口區東湖國民小學外)

副本：

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業務主管決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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